






9、 质量保证

10、 不可抗力、 意外变

9.1 乙方保证按合同规定的品种、 数量、 参数提供货物；

9.2本合同规定货物质量标准以及售后服务均按原厂标准执行。 质保期内，乙方承担免

费更换义务，但因甲方人为因素损坏除外； 质保期内经确定，因质量问题给甲方造成的损失，

由乙方承担。

故

如果合同双方因不可抗力意外而被阻不能履行其职责，合同期的时间按照不可抗力变

故的时间而顺延， 或根据实际情况双方友好协商解决。

11、 解决合同纠纷方式

如甲乙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， 应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， 可向合同所在地仲

裁委员会申请仲裁。

12、 未尽事宜，双方协商，达成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。

13、 本合同一式 肆 份， 甲方 贰_份，乙方_贰_份。

甲方： 黄龙县人民医院

法定代表人：

或授权代表：

乙方： 陕西恒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：

或授权代表：






